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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周尚儀
聯絡電話：02-87897715
傳真：02-87897714
E-mail：sychou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管字第11303000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60000000G_1130300021_doc2_Attach1.odt、

360000000G_1130300021_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訂定之「估驗請款計價單」格式(如附件1)，請

依說明二內容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緣於審計部電子郵件表示「考量現行工程採購核銷時

廠商或業務單位所提估驗計價文件格式不一，影響會計人

員內部審核效率」之問題，經本會研析並於112年12月21日

邀集相關機關召開會議研商確認後，訂定旨揭表單格式，

有利主計審核及資料交換充分利用之目的。

二、為達本案之目的，本案後續執行時程及方式如下，請貴機

關督促所屬依前開會議結論(如附件2)配合辦理：

(一)自113年7月1日起全面統一使用旨揭表單：惟若因估驗計

價作業已採用電子化方式者，須配合相關系統修正而未

能如期轉換使用之機關(單位)，則請評估合理之作業時

程及啟動日期後，以正式函文告知本會備查。

(二)在建工程可改採新版表單或新舊表單併行方式，舊版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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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至遲於115年12月31日後停止使用：對於執行中之在建

工程，如使用既有估驗請款計價單格式(以下簡稱舊版表

單)辦理估驗計價者，自113年7月1日起採用新版表單，

或新版表單與舊版表單併行之方式辦理，舊版表單則至

遲於115年12月31日後停止使用。

(三)各機關(單位)於上述作業時程前完成相關行政作業並配

合辦理：各機關(單位)應用新版表單時，請勿自行調整

表單內K1欄位以上之各欄位，若有實際需求需增列欄位

時，請於「自行增列欄位區」進行調整，並可依作業需

要及編制情形，規劃各核章區之核章欄位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審計部、本會主任委員室、葉副主任委員室、企劃處、主計室、資訊推動小組、

工程管理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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